
乌鲁木齐县财政局 

县财函【 2020] 23号 

关于拨付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 

县人事局、县财政局：  

为保障你单位的基本支出需要和民生政策的有效落实，经研究

决定，现拨付县人事局 611.6 万元，专项用于县聘人员工资及社保；

拨付县财政局 1881 万元，专项用于缴纳市财政局机关事业单位养

老基金运行补助。根据中央直达资金的管理要求，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  

此项资金纳入直达资金管理，在中央财政直达资金监控系

统全程监测。该项直达资金标识为 “01002正常转移支付”，该标识

贯穿资金分配、拨付、使用等整个环节，且保持不变。  

请你单位高度重视直达资金的管理工作，不得改变资金用

， 行 度， 专项资金的使用、管理和监 ， 保专

专用， 用。  

在 行 程中， 全程 效管理。 定

将 效 标、 效监控 和 效 财政局。  

你单位在 资金 个工作 ， 定，  

及 ， 社 监 。  




